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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二十床（含嬰兒床）至少一人，惟此一標準無法維持照顧品質，對護理人員、產婦及嬰幼兒均

非有利。又目前產後護理之家評鑑標準，並未將照顧人力比例納入，致使護理人力屢遭濫用，勞

動條件不佳。 

三、爰此，行政院衛生署應儘速修正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下修產後護理之家內之照顧人

力比例，並將照顧人力比例納入產後護理之家評鑑標準，同時於機構內增設嬰兒照顧人員，以保

障產後護理機構品質，並照顧嬰幼兒及產婦健康。 

提案人：王育敏  江惠貞  吳育仁  楊玉欣  李貴敏  

徐欣瑩  王惠美  呂玉玲 

連署人：林鴻池  蘇清泉  徐少萍  蔡錦隆  江啟臣  

馬文君  孔文吉  呂學樟  廖正井  陳鎮湘  

陳碧涵  潘維剛  詹凱臣  盧秀燕  顏寬恒  

紀國棟  盧嘉辰  林明溱  簡東明  鄭天財  

王進士  陳雪生  林正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六案，請提案人蔡委員錦隆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蔡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八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歐珀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歐珀：（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葉委員宜津、蔡委員其昌、蘇委員震清等 15

人臨時提案，有鑑於國內由政府設立之「博物館」、「風景區」、「國家公園」、「觀光農、林

場」等，所收取之門票皆未規劃「本國籍人士」、「外國籍人士」之差別費率，我國國民有納稅

之義務，政府以公務經費設立之休憩場所，對於有納稅義務之國民，應收取較低之費用，對於非

我國國籍之遊客，則應收取較高入場費用。建請行政院應重新檢討各部會所管轄之休憩場所之入

場門票費用，訂定區分本、外國籍之差別費率，維護本國國民權益，同時提升各風景區服務品質

，促進觀光。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陳歐珀、葉宜津、蔡其昌、蘇震清等 15 人，有鑑於國內由政府設立之「博物館」、「風

景區」、「國家公園」、「觀光農、林場」等，所收取之門票皆未規劃「本國籍人士」、「外國

籍人士」之差別費率，我國國民有納稅之義務，政府以公務經費設立之休憩場所，對於有納稅義

務之國民，應收取較低之費用，對於非我國國籍之遊客，則應收取較高入場費用。近來我國觀光

客增加，熱門景點因維護成本大增，為維護服務品質而有檢討費率之議，建請行政院應重新檢討

各部會所管轄之休憩場所之入場門票費用，訂定區分本、外國籍之差別費率，維護本國國民權益

，同時提升各風景區服務品質，促進觀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